
PCR突变检测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委托人（甲方）：
受托方（乙方）：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地点：北京
签订日期：  2011 年 07  月06日
有效期限：  2011 年 07月06日至2012 年 07月06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对   基因组的   个基因的   人份的样品，进行PCR突变检测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形式和标准
(1) 服务内容

检测基因为     基因的编码序列。检测法为PCR测序法。主要服务流程：甲方提供基因信息和180个人份血液样本。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信息设计引物，用PCR扩增出DNA片段（约   bp）。采用Sanger测序技术对PCR产物进行检测，出具测序结果电子报告。
（二）服务形式及标准
乙方最终提交：结题报告电子版一份（内容包括：引物序列，PCR产物长度，PCR鉴定电泳胶图，测序序列及峰图电子版）。在样品正常情况下乙方检测成功率>90%，检测准确率>95%。
2、 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及工期
(1) 工作条件
1、 甲方提供：待检测基因正确信息    份人类血液样品和，血样要求：1000μl，用抗凝血剂处理的新鲜样品。

提供上述工作条件时间：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

(2) 协作事项及工期

1. 乙方在款、样品和资料到位后的     个工作日内完成基因PCR检测工作。

2. 定合同后不得更改实验方向。甲方样品不够重新提供样品的时间从合同规定工作日中扣除。
3、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合同自2011年07月06日至2012年07月06日在北京三博远志公司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履行。

4、 验收标准和方式

(1) 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乙方向甲方提交结题报告，说明项目完成情况。 

(2)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乙方提供结题报告，达到本合同第一条所列出的服务形式及标准。

5、 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1) 项目报酬 

共计人民币贰万伍仟贰佰元整（￥    ）。具体收费情况见下：

	　
	单个样品检测费用
	检测数量
	检测费用

	PCR检测
	￥ 
	 
	￥ 



检测费用： 元/个样品。

   全部费用合计：￥  。
（二）收费约定

1、突变检测收费约定

1) 上表中的检测费用为估计值，实际项目进行时可能会出现必须增加检测数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按实际检测数收费。

2) 项目进行时可能会出现由于样品质量等原因造成个别样品的部分基因片段不能扩增出或测出的情况，如果经过反复实验确实不能扩出或测出的PCR片段总数量在   个以下（占总PCR数目的10%以下），甲方需支付全部检测费用。不能扩出的PCR片段超过   个的部分，按照   元/个样品，从检测费用中折扣。

（三）支付方式
合同生效后一周内，甲方把协议金额人民币贰万伍仟贰佰元整（￥   ）一次转入乙方帐户。
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1. 项目延期责任
2. 如因乙方原因没有抓紧时间做不能按时完成项目，由乙方承担责任。每逾期一个工作日，乙方按照总项目金额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由于项目实验异常困难，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汇报，协商项目延期方式，或追加经费。

4. 如因甲方样品、资料不合格或未能按时到位等原因导致的项目延误，由甲方承担责任。

5. 如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导致的项目延误或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均不承担责任。不可抗拒力包括地震、洪水、战争、军事行动、法律或政府政策等相关因素。

(2) 项目终止责任

签约各方理解，生物技术服务带有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如因不可克服的技术障碍导致本项目不能完成，签约各方协商后中止项目，按照乙方实际已完成的工作量计算成本费用，双方各承担50%的损失。

6、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和解或调解不成， 双方约定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

7、 合同变更

合同如需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须经双方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补充条款。补充条款双方盖章有效。并各自存档。

8、 合同解除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 发生不可抗力

(2) 因对方违约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继续履行

9、 保密责任

(1) 甲乙双方对该项目原始资料、技术路线、试验报告及与试验有关的资料结果及服务价格等有保密义务。

(2) 该项目的全部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相关的资料、样品、实验数据泄漏给第三方；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本项目技术路线等涉及乙方机密的资料泄漏给第三方。

(3) 保密期限

自合同生效日起2年。

10、 数据及中间产品的保存期限

（1） 测序数据，将在项目结束并数据结果提交3个月后删除。数据提交时间以发送数据报告的时间为准。

（2） 项目进行过程中将产生的中间产品有:PCR产物等。如甲方无特殊说明，上述中间产品将在项目结束并数据结果提交3个月后销毁。

（3） 未使用完的样品及DNA模板返还甲方。

11、 合同生效

本协议一式二份，各份具有同等效力。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12、 补充约定

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解决并予以补充。

甲方： 
委托代理人：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日期：

乙方：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南路26号   

电话：010-62969389 62969359
开户行： 北京农行圆西路支行                    

账号：11-052701040001109                      

日期：                      

 

